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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资产转让通知暨与受让方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于2016年8月17日签署的《金融不良资产债权转让合
同》及其附件，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已将其依法享有的对下列
公告清单中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
权利，依法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兴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下列债权的受让

方，现公告要求下列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刊登之日起立
即直接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
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7年5月19日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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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人名称

兴业银行杭

州分行

兴业银行杭

州分行

兴业银行杭

州分行

兴业银行义

乌分行

兴业银行杭

州分行

兴业银行杭

州分行

兴业银行杭

州分行

兴业银行杭

州分行

兴业银行杭

州分行

兴业银行杭

州分行

兴业银行杭

州分行

兴业银行杭

州分行

兴业银行绍

兴分行

兴业银行绍

兴分行

合计

借款人名称

杭州翔盛纺织有限

公司

义乌市新征针织袜

业有限公司

东阳市千羽被服有

限公司

浙江伟达实业投资

有限公司

浙江正磊工贸有限

公司

浙江武义加盛工具

有限公司

东阳市富鑫工贸有

限公司

浙江霸王衡器有限

公司

浙东高中压阀门有

限公司

华通机电集团有限

公司

精工阀门有限公司

温州友好医院

浙江海讯印染有限

公司

浙江三普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借款文件编号

兴银萧短借2015009

兴银萧短借2015010

兴银萧短借2015012

兴银萧短借2015017

兴银萧银承2015030

兴银萧银承2015031

兴银萧银承2015035

兴银萧短借2015026

兴银萧短借2015025

兴银萧短借2015027

兴银萧短借2015028

2015城借2056号

2015东借0328号

2015东借0328号-1

2015东借0328号-2

2015东借0328号-4

2014业一借3226号

2014业一借3227号

2014义押字第0065号

2015永借0333号

2015永借0337号

2015永借0338号

2015永借0339号

2015永借0340号

2015永借0343号

2015永借0342号

2015永借0341号

2016东借0501号

2015永借0042号

2015永借0048号

2016永借0002号

3520161418

3520161417

3520161420

3520150618

3520150623

3520143706

3520150170

3520152527

3520151766

3520151767

兴银绍支业三流[2016]

第003号

兴银绍支营业流[2016]

第001号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贷款本金余额(折人民币)

40,000,000.00

25,000,000.00

20,000,000.00

22,250,000.00

21,000,000.00

19,000,000.00

18,000,000.00

25,000,000.00

20,000,000.00

30,000,000.00

9,750,000.00

7,000,000.00

10,000,000.00

10,000,000.00

10,000,000.00

6,800,000.00

20,000,000.00

10,000,000.00

10,000,000.00

15,000,000.00

15,000,000.00

4,200,000.00

3,800,000.00

4,200,000.00

2,800,000.00

4,200,000.00

2,800,000.00

6,500,000.00

15,000,000.00

9,000,000.00

55,000,000.00

19,000,000.00

35,729,880.00

270,000.00

5,000,000.00

19,800,000.00

4,336,490.84

2,289,706.18

1,900,000.00

2,500,000.00

2,500,000.00

35,000,000.00

18,900,000.00

618,526,077.02

担保人名称

浙江翔盛集团有限公司、大自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宏扬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江苏翔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沈柏祥、杭州翔盛纺织有

限公司、宿迁翔盛物流基地有限公司、江苏翔盛粘胶纤维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翔盛热电有限公司

浦江高健针织有限公司、骆惠东、林爱玲、金华市瑶轶化纤厂、王基

辉、邵惠梅、林太六、吴樟美、林新太、金征、林春、义乌市鼎盛锦纶有

限公司

东阳市协和家纺有限公司、东阳市创亿针织机械有限公司、浙江金湖

科技有限公司、吴章潭、吴水萍、吴新军、楼园花、东阳市协和家纺有

限公司

浙江伟达实业投资有限公司、陈金潮、陈华伟、陈芝茵、陈芝敏、贝克

曼集团有限公司、李兴林、冯伟芬

浙江阳宇工贸有限公司、浙江正磊工贸有限公司、梅跃虹、梅静稳、应

林滔、应春华、应玲莉、梅国宾、浙江红泰工贸有限公司、浙江铭顺工

贸有限公司

浙江武义加盛工具有限公司、胡余日、胡林平、陈响阳、夏爱蓉、浙江

安路达工具有限公司

应研、吕天宙、胡妙丽、颜科学、浙江鑫宁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霸王衡器有限公司、应天通、应烜、应煜、应翰、永康市邦宝工贸

有限公司

浙东高中压阀门有限公司、上海浙东高中压阀门集团有限公司、上海

久固电气有限公司、潘秀仁、金选爱、潘利芬、永嘉县东方日泰鞋业有

限公司

乐清市德泰成套设备有限公司、华通机电集团有限公司、李成文、高

赛春、民扬集团有限公司、华通机电集团乐清进出口有限公司

精工阀门有限公司、杨连成

郑海、郑树新、叶晓燕

浙江海讯化纤有限公司、海讯集团有限公司、浙江越兴龙化纤有限公

司、楼海飞、顾琪丽

浙江三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诸暨市浩海空调器制造有限公司、浙江

金宸三普换热器有限公司、诸暨市华夏机电科技有限公司、金惠娜、

何金汉。

担保合同编号

兴银萧保2015012、兴银萧保2015013、兴银萧保2015014、兴银萧保2015015、兴银

萧保2015016、兴银萧个保2015004、兴银萧抵2013025和2015003、兴银萧抵

2015010、2015011、兴银萧抵2010016、兴银萧抵2015001

2014城借保2032号-1、2014城借个2032号-1、-2、-3、-4、-5、2015城借个2046

号-1、-2、2015城借抵2046号、2015城借保2046号、2015城借保2046号-1。

2014东借抵0352号、2013东借抵0385号、2012东借保0166号-2、2012东借保0166

号-4、2013东借个0385号-1、2013东借个0385号-2、2012东借个0166号-5、-6、

2013东借保0385号

2012业一借抵3019号、2012业一借个3005号-1、2012业一借个3005号-2、2012业

一借个3005号-3、2012业一借个3005号-4、2012业一借保3005号、2012业一借个

3005号-5、2012业一借个3005号-6

2015永借保0333号-1、2015永借抵0333号、2015永借个0333号-1、2015永借个

0333号-2、2015永借个0333号-3、2015永借个0333号-4、2015永借个0333号-5、

2015永借个0333号-6、2015永借保0333号-2、2015永借保0333号-3

2012永贴抵0654号-1、2012永贴抵0654号-3、2013永借个0389号-1、2013永借个

0389号-2、2013永借个0389号-3、2013永借个0389号-4、2013永借保0389号

2014东借抵0516号、2016东借保0501号-1、2016东借保0501号-2、2016东借保

0501号-3、2016东借保0501号-4、2016东借保0501号-5

2014永借抵0001号、2014永借个0647号-1、2014永借个0647号-2、2014永借个

0647号-3、2014永借个0647号-4、2015永借保0013号

3520131066-1、3520131066-2、3520114864-5、3520150064-2、3520114864-3、

3520114864-4、3520150064-1、3520161418-1

3520140493-1、3520131853-1、3520140445-1、3520150618-1、3520150618-3、

3520150618-2

3520140392-1、3520150166-1、3520140252-1

3520151705-1、3520151705-2、3520151705-3、3520151705-4、3520151705-5

兴银绍支业三高保[2015]第015号、兴银绍支业三高保[2015]第014号、兴银绍支业

三高保[2015]第013号、兴银绍支业三高个保[2015]第012号、兴银绍支业三高个保

[2015]第013号、兴银绍支业三高抵[2015]第0003号、兴银绍支业三高抵[2016]第

001号

兴银绍支营业高抵[2016]第001号；兴银绍支业五高保[2015]第030号；兴银绍支营

业高保[2016]第002号；兴银绍支营业高保[2016]第001号；兴银绍支营业高个保

[2016]第001号；兴银绍支营业高个保[2016]第002号。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关于浙江怡森医药用品有限公司债权的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分公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
表一：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的担保权益）：

该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充分支
付能力；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
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
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
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
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
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分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
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
限为自发布之日起十个工作日。

联系人：张经理
联系电话：0571-87163432
邮件地址：zhanganqi@coamc.com.cn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庆春路225号西湖时代广场
邮编：310006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773 、0571-87163165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十个工作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7年5月19日

序号

1

债权名称

浙江怡森医药用品有限公司

所在地

浙江省金华市

币种

人民币

本金(截止至2015年5月31日)

15,997,550.00

利息(截止至2015年5月31日)

1,472,845.11

担保情况

保证、抵押

资产情况

停止经营

法院公告
2017年5月19日

温州市瓯海超腾鞋业制革有限公司（股东林建海、
黄小珍）：申请人温州市仲雄企业有限公司以你公司不
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本院申请
对你公司进行破产清算。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公司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破产清算申请书副本、相关
材料以及本院通知。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你单位对申请如有异议，应在公告送达期
满后七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意见。公司登记股东林
建海、黄小珍在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移交
公司财产、印章、账簿、文书资料等。如逾期未提交，本
院将依法裁决。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浙江俐玛服饰有限公司（股东木金林、程月英）：申
请人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火车站支行以你公司不
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本院申
请对你公司进行破产清算。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公
司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破产清算申请书副本、
相关材料以及本院通知。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你单位对申请如有异议，应在公告送
达期满后七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意见。公司登记股东
木金林、程月英在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移
交公司财产、印章、账簿、文书资料等。如逾期未提交，

本院将依法裁决。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10862号

翁海宝、卢平平、邵刘影：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乐清支行与被告翁海宝、卢平平、邵刘
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382民初10862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虹桥法庭领取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11民初684号

施良效：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嘉兴经济开发区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法定假日顺延）上午9时
在本院巡回法庭（嘉北街道办事处）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裁判。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421民初5076号、5272号

嘉善高发加油有限公司、金明彪、金美其：原告浙
江嘉善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嘉善高发
加油有限公司、金明彪、金美其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两
案[案号：（2016）浙0421民初5076号、（2016）浙0421
民初5272号]，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421民初5076号、5272
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载明：一、被告嘉善高发加
油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
告浙江嘉善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6500000 元及利息、复利、罚息（截至 2017 年 4 月 11
日为108049.83元；从2017年4月12日起，以尚欠借
款本金为基数，按照本案《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及四
份《流动资金保证借款合同》约计计算利息、罚息、复
息至本案借款实际清偿日止）；二、被告
嘉善高发加油有限公司庆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浙江嘉善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为实现本案债权支出的律师代理费
70000元；三、原告浙江嘉善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就上述第一、二项债权对被告嘉善高发加油有
限公司所有的抵押物（码头建筑物600米、加油机7
台、储罐3台、400立方油罐2台、510立方油罐1台及
发油泵1套）依法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优
先受偿（其中合同编号为8721120150011777 项下的
该笔债权第一顺位优先清偿）；四、被告金明彪、金美
其就上述第三项抵押物折价或拍卖、变卖后所得款
项仍不能清偿上述第一、二项债务部分在最高额
6500000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保证人承担保
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58059 元，保全费
5000元，公告费700元，合计63759元，由被告嘉善高
发加油有限公司、金明彪、金美其负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案判决不服，

可在公告期满次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善县人民法院
许伟：原告浙江嘉善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诉被告许伟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简转普）、开庭传票及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判令：1、被告许伟偿还
原告贷记卡透支额人民币7558.02元[计算至2017年2
月15日，其中透支本金4980.81元，利息（包括罚息、复
息）905.97元，透支应收费用（滞纳金）1671.24元]；2、被
告许伟继续给付利息及透支应收费用（滞纳金）（自
2017年2月16日至实际付清日止，按原、被告签订的

《丰收贷记卡章程》及《丰收贷记卡领用合约（个人卡）》
约定计算）；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10时
3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古今集团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
2017年4月30日，该债权总额为3973.22万元（其中本金3313.12万元，利息660.10万元）。债务人位
于台州市，该债权由李春友、杨夏芬名下位于温岭市城东街道横湖中路159号1201、1202、1204室的
住宅用房以及程高楼、程欧名下位于杭州市余杭区中泰乡桃花源浣溪村52号别墅提供抵押担保；浙
江路德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李春友、李扬、李美赞提供保证担保。该资产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
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相应如注册资本、资信证明、境内企业等条件 ，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
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
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
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
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中国信达浙江分公

司联系。
联 系 人：刘佳楠、鲍捷
联系电话：0571-85774796/0571-85774657
电子邮件：liujianan@cinda.com.cn/baojie@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9楼、11楼、12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7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lexunping@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注：该资产的详细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

资产处置公告


